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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联集团股东股权转让事项完成情况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河南富鑫收购锦江集团所持有的华联集团26.7552%股权事宜已完成对应的法律程序并已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此次变更后，河南富鑫持有华联集团的股权比例由原来的26.9314%增加至53.6866%。

恒裕资本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摘牌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挂牌出让持有华联集团1.2707%的股

权，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至此，恒裕方已直接或间接合计持有华联集团54.9573%股权。

2.龚俊龙、龚泽民系父子关系，为一致行动人。龚俊龙为恒裕集团100%股权的实际控制人、龚泽民为

恒裕资本100%股权的实际控制人，恒裕集团、恒裕资本合并持有金研海蓝100%股权，通过金研海蓝持

有河南富鑫100%股权。

3.龚俊龙、龚泽民、恒裕集团、恒裕资本、金研海蓝、河南富鑫（以下合称“收购方” ）认为：收购方虽

合计持有华联集团54.9573%股权，但从华联集团目前的股权结构、《公司章程》和治理结构来看，收购方

对华联集团不构成实际控制关系，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通过华联集团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情形，并未

触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信息披露及要约收购的义务。

一、华联集团股东股权转让情况说明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华联控股” ）于2020年7月24日披露了《华联控股

关于实际控制人情况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40)、于2020年8月6日披露了《关于对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说明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本公司根据各方函复及相关文件就本公司

控股股东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集团” )的股权变动情况、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锦江集团” ）、河南富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富鑫” ）、浙江康瑞投资有限公司、长安国

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信托” )与杭州金研海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研海

蓝” ）和杭州金研海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研海盛” ，与金研海蓝合称“杭州金研” ）之间

的股权转让纠纷所涉“（2020）浙民初41号”案件基本情况进行了上述披露。

2020年10月23日， 本公司披露了 《关于华联集团股权转让相关事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7）。 本公司根据深圳市恒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裕集团” )及深圳市恒裕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恒裕资本” ，以下与恒裕集团合称“恒裕方” ）联名发来的《关于恒裕集团间接收购杭州

金研海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告知函》， 就恒裕方告知其已间接持有金研海蓝共计63.5714%

的股权事宜等情况进行了披露。

2020年11月2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省高院” ）开庭审理了“(2020)浙民初41

号”案件。

2021年1月6日，本公司收到华联集团转来浙江省高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20）浙民初41号之

二），经浙江省高院裁定，准许原告金研海蓝撤回对被告长安信托的起诉。 同日，本公司披露了《关于华

联集团股权转让相关事宜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根据恒裕方函告：恒裕方已持有金研海蓝

100%股权，金研海蓝收购了河南富鑫100%股权，河南富鑫拟收购锦江集团、长安信托分别持有的华联

集团26.7552%、10.2196%股权。

2021年4月9日，本公司收到河南富鑫《关于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通知函》，根据

该函告显示：河南富鑫收购长安信托所持有的华联集团10.2196%股权事宜已完成对应的法律程序，并于

2021年4月8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此次变更后， 河南富鑫持有华联集团的股权比例由原来的

16.7117%增加至26.9314%。

2021年5月17日，本公司收到华联集团转来浙江省高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20）浙民初41号

之五），裁定准许原告金研海蓝、金研海盛撤诉。

2021年7月29日，本公司收到河南富鑫《关于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通知函》，根据

该函告显示：河南富鑫收购锦江集团所持有的华联集团26.7552%股权事宜已完成对应的法律程序，并于

2021年7月28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此次变更后， 河南富鑫持有华联集团的股权比例由原来的

26.9314%增加至53.6866%。同日，本公司收到恒裕资本《关于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通

知函》，根据该函告显示：恒裕资本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摘牌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挂牌出让持

有华联集团1.2707%的股权，并于2021年6月24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至此，收购方已直接或间接合

计持有华联集团54.9573%股权。

二、华联集团本次股权转让前后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1.本次股权转让前的股权结构

2.�本次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

三、关于对华联集团不构成实际控制的情况说明

2021年7月29日，本公司收到龚俊龙、龚泽民、恒裕集团、恒裕资本、金研海蓝、河南富鑫《关于对华

联集团不构成实际控制的情况说明》， 函告 “我方 （前述各方） 认为： 我方虽合计将持有华联集团

54.9573%股权，但从华联集团目前的股权结构、《公司章程》和治理结构来看，我方对华联集团不构成实

际控制关系，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通过华联集团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情形，并未触及《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信息披露及要约收购的义务。 ”

四、华联集团关于实际控制人情况的说明

2021年7月29日，本公司收到华联集团《关于实际控制人情况的说明》，函告：从华联集团目前的股

权结构、公司章程和治理结构来看，恒裕方对华联集团不构成实际控制关系，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通过

华联集团拥有华联控股控制权的情形。 华联集团认为：华联集团目前只有第一大股东，没有实际控制人。

因此，基于恒裕方及华联集团的上述说明，本公司目前只有第一大股东，没有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河南富鑫《关于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通知函及工商变更登记单》；

2. 恒裕资本 《关于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通知函及工商变更登记单产权交易合

同》；

3.龚俊龙、龚泽民、恒裕集团、恒裕资本、金研海蓝、河南富鑫《关于对华联集团不构成实际控制的情

况说明》；

4.华联集团《关于实际控制人情况的说明》。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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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嘉华控股”或“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股份732,561,1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66%。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嘉华控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732,558,141股，占其持股总数的99.99959%，占公司总股本

的35.66%。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控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49,623,4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9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嘉华控股及万通控股累计质押公司股

份995,873,910股，占其合计持股数的86.63%，占公司总股本的48.48%。

一、 上市公司股份解质押及质押

公司于2021年7月29日接到控股股东嘉华控股的告知函，获悉其所持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解质

押，并于同日进行再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解质押的基本情况

嘉华控股于2016年8月25日将其持有的732,558,141股股份质押给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质

押的质押起始日为2016年8月25日，初始到期日为2020年8月1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8月26日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48）。 公司分别于2020年8月3日、2020年

11月18日接到嘉华控股对上述股份办理质押延期的告知函， 嘉华控股上述质押股份最终的延期到期日

为2021年8月2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4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延期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67）及2020年11月2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延期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94）。

嘉华控股于2021年7月28日对上述质押股份进行了解质押。

股东名称 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股） 732,558,141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9.9995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5.66%

解质时间 2021年7月28日

持股数量（股） 732,561,141

持股比例 35.6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注）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注）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注） 0

注：上表中剩余被质押股份情况不含同日新增质押股份732,558,141股。

2、说明本次解质股份是否用于后续质押及其具体情况

嘉华控股本次解质股份732,558,141股，已于同日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2.�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

押股数

（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质押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嘉华

控股

是

732,

558,141

否 否

2021年7

月28日

2024年8

月2日

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99.99959% 35.66%

补充流动

资金

合计 /

732,

558,141

/ / / / / 99.99959% 35.66% /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解质

押及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本次解质

押及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嘉华控

股

732,561,

141

35.66%

732,558,

141

732,558,

141

99.99959

%

35.66% 0 0 0 0

万通控

股

417,062,

289

20.30%

263,315,

769

263,315,

769

63.14% 12.82% 0 0 0 0

合计

1,149,

623,430

55.97%

995,873,

910

995,873,

910

86.63% 48.48% 0 0 0 0

注：嘉华控股因本次解质押和质押同时办理，在解质押732,558,141股（质权人：国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后，将732,558,141股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上数据如果有误差，为四舍五入

所致。

二、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质押到期时间

到期的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元）

万通控股 2022年6月30日 100,000,000 23.98% 4.87% 300,000,000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

情况。

3.�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不利影响；本次质押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

权发生变更，对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须履行

的业绩补偿义务。

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所融资金的具体用途及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本次股份质押所融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

的资金偿还能力，未来还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正常业务经营收益、投资收益、股票红利及其他收益等，质

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如后续出现股票下跌引发的相关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保证

金、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

5.�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1）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凤翔东大街9号A座5279室

法定代表人 王忆会

成立时间 1996年5月15日

注册资本 19257.49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房地产信息咨询；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技术推广；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销售

文化用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体育运动项目经营。 （“1、未

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

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

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控股股东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1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26,503.89 919,773.87

负债总额 1,443,269.79 760,196.21

银行贷款总额 718,721.43 392,201.64

流动负债总额 781,934.73 407,994.56

资产净额 383,234.10 159,577.66

营业收入 161,049.64 0.00

净利润 -59,914.70 4,015.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719.42 6,078.83

注：上表数据为非合并口径。

（3）控股股东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

率

流动

比率

速动

比率

现金/流动负

债比率

可利用的融资

渠道及授信额度

重大或

有负债

债务逾期或违

约记录及其对

应金额

对外担保（万

元）

82.65% 42.46% 42.46% 0.11%

39.22亿（银行及金融

机构授信）

无 无 12,208

（4）控股股东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控股股东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金额，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不存

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控股股东没有发行过债券。

（5）控股股东应结合自身资金实力、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等，分析是否存在偿债风险：

控股股东经营状况良好，长期与国内多家金融机构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较

多，有充足的偿债能力，不存在偿债风险。

6.�控股股东与公司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关联交易2次，累计交易金

额1,357,303元，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方 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涉及金额（元）

万通控股 日常关联交易 服务费 193,200

北京合力万盛国际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嘉华

控股之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 写字楼租金 1,164,103

合计 1,357,303

上述关联交易为日常关联交易， 单次交易金额及累计交易金额均未达到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0.5%以上，未达到公司董事会审议及披露标准；过去12个月内，除上述关联交易，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未发生资金往来、对外担保、对外投资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

利益的情形。

7.�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本次股票质押业务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具备相应

的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本次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如后续出现股票下跌引发的相关风险，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保证金、补充

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0745� � � � � � � �证券简称：闻泰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1-104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发行人闻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闻泰科技” ）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于2021年7月29日（T+1日）主持了闻泰科技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闻泰转债” ）网上发行中签摇

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上海市东方公

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9584，7084，4584，2084

末“5”位数 75139，50139，25139，00139

末“7”位数 3760068，8760068

末“8”位数

66198916，78698916，91198916，53698916，41198916，28698916，16198916，

03698916，47548061

末“9”位数 206778375，406778375，606778375，806778375，006778375，122290426

末“10”位数 4132747644，5388633010

凡参与闻泰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

码共3,812,437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手（1,000元）闻泰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005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2021-055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1年7月28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关于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关联方资产相关事

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79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

《问询函》内容公告如下：

2021年7月29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公司拟以1.56亿元购买浙江正蓝节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蓝节能或标的企业）50.54%的股份，部分交易对手为公司或控股股东

的董事、高管。 经对上述公告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6.1条等有关规定，现

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根据公告，标的企业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3.28亿

元，较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增值约380%，也明显高于标的企业新三板市值。请公司：（1）

补充披露收益法评估的主要指标、假设和依据，包括但不限于预期业绩和现金流的确认方

式、折现率选取依据等，并结合标的企业历史业绩和经营情况说明相关假设的合理性；（2）

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可比交易以及标的资产历史经营情况，说明本次交易大幅增值的原

因及定价的合理性；（3）量化本次交易可能产生的商誉金额情况，结合公司近几年业绩情

况，对商誉减值风险进行充分提示。 请评估师发表意见。

二、根据公告，标的企业2018年至2020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021.66万元、1,545.47

万元、307.71万元，2021年1-4月净利润296.21万元，本次交易中预测2021年至2023年净利

润分别为2,800万元、3,300万元、4,000万元， 业绩承诺为标的企业2021年至2023年累计

实现净利润9,090万元，业绩补偿方式为现金。 请公司：（1）结合标的企业近几年的生产经

营情况、行业变化，以及目前客户情况、在手订单情况、未来发展规划以及公司对其整合协

同的计划，说明标的企业未来三年预测盈利情况明显好于前三年的原因与合理性，进而充

分论证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2）论述本次业绩承诺采取多年累积而非单年承诺的原因及

合理性，以及业绩承诺金额较预测净利润打9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有损上市公司利益；

（3）结合交易对手的资产情况和资金安排，说明如若标的企业未能完成业绩承诺，交易对

手是否有履行业绩补偿的能力，以及保证承诺方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具体措施安排。 请会

计师发表意见。

三、根据公告，本次交易对手方包括上市公司董事兼高管赵云池和控股股东董事张艳

阳的关联企业雨沐投资，涉及标的资产约28.63%。 请公司补充披露赵云池、雨沐投资成为

标的企业股东的背景、时间、方式和成本，对比上述两位股东的持股成本与本次交易作价，

如存在较大差异说明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请独立董事、监事

会发表意见。

四、根据公告，本次交易对价总额15,632.95万元，拟通过全国股转系统，采用集合竞价

交易和盘后大宗交易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对4名标的公司管理层的交易对手的交易定

价为11.4元/股，对其他6名交易对手交易定价为9.4元/股。 请公司：（1）说明对不同交易对

手区别定价的原因与合理性；（2）结合新三板交易规则，说明通过集合竞价交易和大宗交

易实现最终成交结果的可实现性，最终成交结果与方案安排是否会存在较大差异。

五、根据公告及附件，标的企业2021年4月末其他应收款余额2,058.5万元、预付款项余

额510.21万元，两者合计占净资产比例接近40%；此外，标的企业2021年4月末使用权资产

余额6840.51万元，占净资产比例接近100%，主要为专业设备。 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

企业其他应收款和预付款项形成的背景与原因，分别列示两科目前五名欠款方名称、欠款

金额、账龄、坏账计提情况，相关欠款方是否与其主要股东、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存在关

联关系，是否存在回收风险；（2）具体列示使用权资产的内容，如涉及租赁事项，说明相关

租赁具体安排；（3）标的资产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其主要股东占用的情形。 请会计师发表

意见。

六、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结合本次交易的必要性、交易作价的合理性、

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说明本次交易决策是否审慎，在决策过程中是否勤勉尽责。

请你公司于2021年7月30日披露函件，并于8月6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同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回复并予以披露。 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41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公告编号：2021-075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传闻简述

近期，有媒体陆续报道“小米汽车有望落户合肥，江淮或为其代工”等内容。

经公司核实，江淮或为小米代工的报道内容不属实。

二、澄清声明

截至目前，公司未与小米就合作造车进行过商议，也未达成任何合作造车的意向。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300338� � � � � � � � �证券简称：开元教育 公告编号：2021-068

开元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预案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开元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相关议案。

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1年7月30日登载在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开

元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公告。

本次预案披露事项不代表各审批机关对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

确认或批准。同时，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开元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北京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翘神州”、“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注册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同意（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３６４

号）。 《北京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并

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及相关风险：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００．００

万股，其中网上发

行数量为

１

，

７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

股。

２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９２．９２

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Ｔ

日（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

日）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发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行业目录及分类原则，目前公司所处行业属

于“研究和试验发展（

Ｍ７３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

率为

１４７．２１

倍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９２．９２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１７．７６

倍，不超过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３

、投资者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Ｔ

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上发

行申购日为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Ｔ

日），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５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５

日（

Ｔ＋２

日）公告的《北京义翘神

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５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７

、业绩波动风险提示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剔除新冠病毒相关产品后的经营业绩情况与

２０１９

年经营业绩对比情

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增长率

营业收入

２５

，

４２１．８５ １８

，

０８２．６７ ４０．５９％

营业成本

２

，

５５３．９０ ２

，

８９４．３１ －１１．７６％

税金及附加

３２０．５５ ２２８．０１ ４０．５９％

销售费用

６

，

０７８．３７ ４

，

４０６．９８ ３７．９３％

管理费用

４

，

６１８．４８ ４

，

２４０．９７ ８．９０％

研发费用

２

，

６０５．９１ ２

，

３２７．９９ １１．９４％

财务费用

５７２．７９ －９４．６２ －７０５．３６％

营业利润

８

，

６７１．８４ ４

，

０７９．０３ １１２．６０％

数据来源：《北京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

书》

非新冠业务营业税金及各项费用的测算采用了较为保守的方法，具体为：（

１

）税金

及附加、销售费用与销售收入之间相关，参照

２０１９

年度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占营业收

入的比重进行测算；（

２

）管理费用、研发费用按照

２０２０

年度的实际发生额全部计入非新

冠业务；（

３

）财务费用较上年变化较大，主要系外币货币性项目汇率变动的影响所致，

根据

２０２０

年度的发生额在新冠产品与非新冠产品中按销售收入的比重测算。 鉴于发行

人

２０２０

年度实际投入较多资源进行新冠相关产品的研发，各级管理人员在新冠业务发

展和推广方面投入较大精力， 研发费用和管理费用全部计入非新冠业务的测算方法，

使得非新冠业务的费用测算结果相对较高，营业利润测算结果相对保守。

根据上述相对保守的测算结果，

２０２０

年非新冠病毒相关业务营业利润较

２０１９

年增

加

４

，

５９２．８１

万元，增长率为

１１２．６０％

，增长仍较快，显示出公司非新冠业务亦具有良好的

成长性。

２０２０

年度剔除新冠病毒相关产品后的销售收入、毛利与

２０１９

年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型

销售收入 毛利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增长率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增长率

重组蛋白

１４

，

６６０．７５ １１

，

１５４．９４ ３１．４３％ １３

，

８７０．７５ １０

，

１１０．５２ ３７．１９％

抗体

２

，

８２７．１５ ２

，

０００．７６ ４１．３０％ ２

，

４７３．７０ １

，

７７９．４８ ３９．０１％

基因

１

，

１６５．６５ ８２２．０６ ４１．８０％ １

，

０５９．９９ ７３６．９６ ４３．８３％

培养基

１

，

７２６．７３ １

，

４９２．５１ １５．６９％ １

，

４４１．１３ １

，

０８６．０９ ３２．６９％

ＣＲＯ

服务

５

，

０４１．５７ ２

，

６１２．４１ ９２．９９％ ４

，

０２２．３７ １

，

４７５．３０ １７２．６５％

合计

２５

，

４２１．８５ １８

，

０８２．６７ ４０．５９％ ２２

，

８６７．９５ １５

，

１８８．３６ ５０．５６％

由上表可知，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各类非新冠病毒相关产品、

ＣＲＯ

服务销售收入均呈现

增长态势，主要系在生物试剂市场需求持续增加的大背景下，公司依靠自主研发并独

立掌握的核心技术平台，不断丰富产品及服务种类，同时不断加大市场拓展力度，公司

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销售收入快速增长。 随着收入规模扩大、规模效应逐渐增强，公

司的毛利亦同步增长。

新冠疫情以来，发行人迅速开发出一系列新冠病毒相关蛋白、抗体等生物试剂产

品，被国内外客户大量采购，公司经营业绩迅速增长，

２０２０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１５．９６

亿元，

较

２０１９

年增长

７８２．７７％

，其中新冠病毒相关产品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８４．０７％

。

随着各国防控经验、检测手段、疫苗接种的普及，新冠疫情有可能逐步得到控制，

公司新冠病毒相关产品实现的收入可能有所回落，相关存货亦有可能随着市场需求的

下降而发生减值。 虽然非新冠病毒相关产品收入预计能够保持增长，但由于新冠病毒

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２０２１

年公司总体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水平存

在较上年下滑

５０％

以上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业绩波动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

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股数 拟公开发行新股

１

，

７０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不涉及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２９２．９２

元

／

股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Ｔ

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

且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１８

］

２７９

号）的规定。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２０２０

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权限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

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街

１８

号院

９

号楼

３０６

室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０９１ １６７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７９４

发行人：北京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北京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７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４

日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３６４

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１

日，周一）

０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 请阅读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

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上的招股说

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60123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2021-046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或“红塔证券” ）配股方案已

经公司2020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2020年9月21日

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配股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03号文件核准。

2、本次配股简称：红塔配股；配股代码：760236；配股价格：7.33元/股。 所有股东（含限

售股股东）的认购均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3、配股缴款时间：2021年7月27日、2021年7月28日、2021年7月29日、2021年7月30日、

2021年8月2日（T+1日至T+5日）的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 请股东注意认购缴款时间。

4、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2021年8月3日（T+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网上清算，公司股票继续停

牌，2021年8月4日（T+7日）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5、《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刊载于2021年7月22日

（T-2日）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红塔证券A股配股

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6、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2021年7月26日（T日）上交所收市后红塔

证券A股股本总数3,633,405,396股为基数， 按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全体A股股东配

售，可配售股份总额为1,090,021,619股。

本次配股发行向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配售证券，不再区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全体股东均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通过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配售，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统一清算交

收及进行证券登记。 全体股东获配证券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证券。 本次发行没有股东通过

网下方式配售。

所有股东（含限售股股东）的认购均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2021年7

月27日、2021年7月28日、2021年7月29日、2021年7月30日、2021年8月2日（T+1日至T+5

日）的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 配售代码为“760236” ，配售简称为“红塔配股”

4、主要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烟总公司控制的其他股东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云南华叶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昆明万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均已出具承诺，将根据本次

配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的持股数量，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根据本次配股方案确定的可获得

的配售股份。

5、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7.33元/股。

6、发行对象：本次配股配售对象为股权登记日2021年7月26日（T日）当日收市后，在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A股股东。

7、发行方式：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8、承销方式：由联席主承销商以代销方式承销。

9、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红塔证券601236

T-2日 2021年7月22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配股发行公告、网上路

演公告

正常交易

T-1日 2021年7月23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T日 2021年7月26日 配股股权登记日

T+1日至T+5日

2021年7月27日至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5

次，网上配股截止于T+5日15:00）

全天停牌2021年8月2日

T+6日 2021年8月3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T+7日 2021年8月4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正常交易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

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注1：以上时间均为正常工作日，本次配股发行的股权登记日及缴款期，香港联交所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日是一致的，不会因两个交易所的交易日不一致给投资者带来

损失。

注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

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认购方式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参与认购。

2、认购时间

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2021年7月27日（T+1日）起至2021年8月2日（T+5日）的上

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3、认购数量

发行人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有关规则按照精确

算法原则取整（股东可通过交易系统查看“红塔配股”可配证券余额），即先按照配售比例

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1股的部分（尾数保留三

位小数），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

户获得的可配股票数量加总与可配股票总数量一致。香港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

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参与本次配股的，对配售股份不足1股的部分，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

司将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规则的规定将该等零碎股份的数额调整至整数单位。

4、缴款方法

全体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指定

交易的营业部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为“760236” ，配股简称

“红塔配股” ，配股价格7.33元/股。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

限额。 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

1、发行人：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北京路155号附1号

联系人：赵凯

联系电话：0871-63577936

2、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512-62936311、0512-62936312

3、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59013948、010-59013949

特此公告。

发行人：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30日


